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10 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现将涉及我区10家经营企业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1、 西安市未央区张董存水产批发店经营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恩诺沙星，购进日期：2025年8月8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未央区张董存水产批发店经营的牛蛙，经西安海关技术中心抽样检验，恩诺沙星项目不符合GB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9月9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积极改正，货值金额较小，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短，无主观故意，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的行为符合《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减轻或者从轻行政处罚（三）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当事人具有减轻情节。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960元；2.罚款5000元。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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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安观展超市连锁有限公司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噻虫胺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9月3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观展超市连锁有限公司经营的螺丝椒，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10月13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当事人系初次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非主观故意，抽检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和整改，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特定人群的身体健康。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三、陕西创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营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甲氧苄啶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9月17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陕西创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营的“三秦香”鲜鸡蛋，经陕西普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抽样检验，甲氧苄啶项目不符合GB31650-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0月29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当事人系初次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非主观故意，抽检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和整改，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了食品安全事故和食源性疾病发生。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四、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魏秀峰蔬菜销售部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噻虫胺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8月8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魏秀峰蔬菜销售部经营的麦芹，经西安海关技术中心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9月9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交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当事人系初次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非主观故意，抽检不合格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和整改，不合格麦芹全部用于抽检，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五、西安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央第二分公司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菌落总数项目，生产日期：2025年8月20日。
（二）处罚情况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Wfflfg—1]经调查，西安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央第二分公司经营的手撕椒麻鸡，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检验，菌落总数项目不符合GB276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9月22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当事人涉嫌经营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并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Wfflfg]当事人能如实说明抽检食品的进货来源，且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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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安花果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东元路分公司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噻虫胺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8月8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系统发来的不合格《检验报告》，报告显示西安花果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东元路分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经营的贡桔，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联苯菊酯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1月20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交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当事人系初次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非主观故意，抽检不合格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经本局教育提醒，当事人意识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对违法原因进行分析和整改，不合格麦芹全部用于抽检，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附件1：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4“1.初次违法；2.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5.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我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七、西安市未央区汉熙山自助餐厅使用消毒不合格的餐具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大肠菌群项目，消毒日期：2025年10月27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未央区汉熙山自助餐厅使用的筷子，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大肠菌群、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1月24日送达不合格检验报告并对该店进行检查，经查询执法办案系统，2024年12月4日，因该店餐 具（筷子）抽检不合格，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其 下达了《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市监当罚【2024】 WY2100201号）。当事人涉嫌使用消毒不合格的餐具，经报局领导批准，于11月24日申请予以立案调查。该单位上述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 洗消毒，不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饮具；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该规定，构成了使用消毒不合格餐具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直至吊销许可证：（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 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 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应给 予当事人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陈述 违法事实，积极整改，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短，未造成社会危 害后果，当事人的行为符合《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 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减 轻或者从轻行政处罚：（三）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等方面，当事人具有从轻情节。第 4 页 共 4 页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罚款 5000 元。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八、西安市未央区花贝蔬菜水果零售店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噻虫胺，购进日期：2025年8月19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未央区花贝蔬菜水果零售店经营的圆椒，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 
-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9月18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本案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积极改正，货值金额较小，违法 
行为持续时间短，无主观故意，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 
人的行为符合《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 
规则》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减轻或者从轻行 
政处罚（三）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如 
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综合考虑本 
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社会危害后果 
等，当事人具有减轻情节。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 80 元； 2、罚款 5000 元； 共计罚没款 5080 元。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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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绿茵食舍（陕西）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毒死蜱项目，购进日期：2025年10月15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绿茵食舍（陕西）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的油麦菜，经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抽样检验，毒死蜱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1月20日予以立案。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原料。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的规定，构成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 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第 3 页 共 3 页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四）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没收违法所 得，并给予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当事人能如实说明抽检食品的进货来源，且有充分证 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 行为，并作出免于行政处罚的决定。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十、西安市福旺食品有限公司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色值。　生产日期：2025年8月10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1月10日立案，2025年12月26日结案。2025年12月17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公司生产的标称质量等级为一级的白砂糖，色值项目不符合GB/T 317-2018《白砂糖》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给予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认识到位、立即改正，积极配合调查工作，主动提交相关资料，涉案的货值金额较小，符合《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具有从轻情节。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84元；2.罚款人民币5500元；共计罚没款5584元。
              
                     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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